	南京市环境监测与应急中心项目消防检测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南京市环境监测与应急中心项目已经立项部门批准建设（立项批文号：宁发改投资字[2016]172号）。工程所需资金来源国有政府性资金：29708.54万元，其中财政性资金：29708.54万元，现已落实。本工程对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江苏银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或招标人)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2. 项目概述与招标范围 

	 2.1 标段名称：消防检测

	 2.2 工程地点：建邺区河西南部19-12号地块 

	 2.3 工程类型：小型工程 

	 2.4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工程总建筑面积47000平方米

	 2.5 合同估算价：约10万元 

	3. 资格审查办法 

	3.1、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提供有效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2、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原件）
3.3、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原件）
3.4、具备《消防设施检测企业资质证》（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5、承诺出具的报告必须符合验收规范的要求，并得到南京市消防主管部门的认可；（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原件）
3.6、拟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必须具备消防技术服务执业资格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7、检测单位应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具有计量认证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8、检测单位应具有良好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提供近2016、2017年的财务报表复印件加盖公章）
3.9、资格审查申请书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原件）
3.10、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原件）
3.11、投标人应无下列行为；（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原件）
a．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b．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4、招标文件的获取：
 投标申请人可持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至江苏银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83号建设银行东边门310室 ）报名。

本公告发布之日即现场投标报名的时间：自2019年7 月22日至 2019年8月9日止，上午09:00分至11:00分；下午02:00分至05:00分。

网上发布的公告与书面公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网上发布的公告与书面公告内容不一致，则以书面为准。

投标申请人在现场报名处获取招标文件，费用500元/份，售后不退。
5.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现场递交 


	7. 其他详见招标文件

	

	

	


8.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公章）

招标代理：江苏银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83号 

电    话： 025-83701684

联 系 人：  张晓迪

